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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五届会议  

2009年 12月 7日至 18日，哥本哈根 

临时议程项目 10 

图瓦卢关于修正《京都议定书》有关在《京都议定书》 
之下设立的各组成机构中任职个人之豁免权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1 款指出，“任何缔约方均可对本议定书提出

修正”。  

2.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2 款规定，“对本议定书的修正应在作为本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常会上通过。对本议定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文，应由秘书处在拟议通过该修正的会议之前至少六个月送交各缔约方。秘书处还

应将提出的修正送交《公约》的缔约方和签署方，并送交保存人以供参考”。  

3.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一条第 3 款规定，“本议定书的附件和对本议定书

附件的修正应在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常会上通过。提

出的任何附件或对附件的修正的案文应由秘书处在拟议通过该项附件或对该附件

的修正的会议之前至少六个月送交各缔约方。秘书处还应将提出的任何附件或对附

件的任何修正的案文送交《公约》缔约方和签署方，并送交保存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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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这些规定，图瓦卢在 2009 年 6 月 11 日的一封信函中向秘书处转交了

关于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案文。  

5.  此后，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第 3 款的要求，

秘书处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向所有国家气候变化联络点和所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

送一份载有该案文的普通照会。秘书处还将向《公约》签署方转送该修正提案，并

送交保存人以供参考。  

6.  将请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审

议这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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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 2009 年 6月 11 日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的信，提出对 

《京都议定书》的修正案 

对《京都议定书》有关在《京都议定书》之下设立的  

各组成机构中任职个人之豁免权的修正  

图瓦卢政府希望提交以下对《京都议定书》的修正案案文，修正案将采取《京

都议定书》附加协定的形式。对《京都议定书》的修正案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二十条第 1 款提交的。图瓦卢请秘书处根据《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2 款分发这份修

正案。  

Ian Fry 
图瓦卢政府环境部国际环境事务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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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在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会议设立的机构中任职 

个人之豁免权的协定 

本议定的缔约方，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  

回顾联合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5 年关于联合国志愿者方案总部的协定，  

还回顾联合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关于

公约秘书处总部的协定，  

兹商定如下：  

第  1 条  

定   义  

为本议定书之目的，应适用以下定义：  

1.  “《公约》“指 1992 年 5 月 9 日在纽约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2.  “执行秘书”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  

3.  “个人”指：  

(a) 经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挑选或

选举在本协定附件 A 所列机构或实体中任职的任何个人；  

(b) 受本协定附件 A所列各自机构邀请作为专家出席各自机构会议的

任何个人；  

4.  “机构”指本协定附件 A 所列出的或经修正适当添加的由作为本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设立的理事会、机构、专门委员

会、委员会或小组；  

5.  “秘书处”指为附件 A 所列各自机构保存纪录和履行其他秘书职责的

行政单位，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条设立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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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总   则  

在不影响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签署的《总部协定》给予《公约》秘书处、

干事、一个或多个缔约方、个人、官员及成员国代表的法律地位和豁免的情况下，

本协定各缔约方应给予本协定所确定之个人本协定具体规定的各种豁免。  

第  3 条  

个人的豁免  

1.  对在附件 A 所列依《京都议定书》设立的组成机构或其他实体中任职的个

人，应给予独立和有效履行职责所必要的豁免。在履行其公务职责时，包括公务旅

途中，尤其应给予其以下豁免：  

(a) 其人身不受逮捕或拘禁；  

(b) 私人行李免受查验，除非有重大理由相信行李装有有关缔约国法律禁

止进出口或检疫条例加以管理的物品；遇到此种情况时，查验须有有

关人员在场；  

(c) 在执行其公务过程中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实施的行为，豁免各种

法律程序，即使其已终止执行其公务，此种法律程序的豁免仍将继续

给予本段所指有关个人；  

(d) 其一切文书及文件均属不可侵犯；  

(e) 为与附件 A 所列组成机构和其他实体或与秘书处通讯之目的，有权使

用密码或收发经由信使或密封邮袋或电子手段交送的与其公务有关的

各种形式的文书和文件及材料；  

(f) 在国际危机中，应给予《维也纳公约》给予外交人员的同样遣送返国

便利；  

(g) 本款提到的个人申请签证，如果持有秘书处证明其为附件 A 列组成机

构和其他实体的事务出行的文件，缔约国应从速免费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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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附件 A 所列《京都议定书》下设立的组成机构和其他实体邀请，在这些

组成机构或实体中提供专家咨询的个人，在为有关组成机构或实体服务期间，包括

与其服务有关的旅途期间，应享有上文第三条第 1 款(d)和(e)项所述的豁免。  

3.  给予在附件 A 所列机构任职之个人豁免，并非为这些个人的私人利益，而

是为保障他们能独立执行其与附件 A 所列机构有关的职务。因此遇有执行秘书认为

豁免有碍司法的进行，而取消豁免并不妨害给予豁免的宗旨的情形，执行秘书有权

利也有责任取消该项豁免。  

第  4 条  

遵守法律和条例  

在不影响其豁免的情况下，在附件 A 所列机构中任职的所有个人有义务尊重他

们因执行附件 A 所列机构公务而可能在其境内或途经其国境的缔约国的法律和规

章。他们也有义务不干涉该国的内政。  

第  5 条  

总部协定与本协定的关系  

对于所有受邀参与《京都议定书》公务的个人而言，本协定的规定应补充《联

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总部协定》的规定。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如涉及同一主题事项，

两项规定应尽可能视作相互补充，以便两项规定同样适用，一规定不减损另一规定

的效力；如出现相互抵触情况，则应以本协定的规定为准。  

第  6 条  

补充协定  

本议定书绝不限制或妨碍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会议与另一

国政府就举行会议签署的任何协定已给予或今后可能给予在附件 A所列机构中任职

个人的特权和豁免。本协定不应被认为阻止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会议与在附件 A 所列任何机构任职的任何个人缔结补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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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争端的解决  

1.  关于本协定所给予的豁免的执行，执行秘书应作出适当规定，以妥善解决

以下争端：  

(a) 附件 A 所列任何机构为当事一方的私法性质的争端；  

(b) 牵涉在附件 A 所列机构任职的任何个人的争端，如果他们因公务地位

享有豁免，而执行秘书并未取消此项豁免。  

2.  尽管有以上第 1 款的规定，《京都议定书》关于解决争端的第十九条规定

应比较适用于本协定的以下方面：  

(a) 本协定一缔约方与本协定另一缔约方之间就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

生的任何争端，协商解决不成的；  

(b) 附件 A所列机构与本协定任何缔约方之间就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

生的任何争端，协商解决不成的；  

(c) 在附件 A所列机构任职的个人与本协定任何缔约方之间就本协定的解

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任何争端，协商解决不成的。  

第  8 条  

秘书处  

1.  依《公约》第八条设立的秘书处，应作为本协定的秘书处。  

2.  关于秘书处职能的《公约》第八条第 2 款和关于秘书处行使职能之安排的

《公约》第八条第 3 款，应比照适用于本协定。秘书处还应行使本协定或本协定缔

约方会议的任何决定所赋予它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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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附件 A 的增添或删除  

本协定缔约方可通过本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决定增添或删除本协定附件 A清单中

所列的机构。  

第  10 条  

修   正  

在不影响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下，关于附件 A 所列机构的增添或删除，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修正程序应比照适用本协定。  

第  11 条  

签   署  

本协定自 X 日至 Y 日在波恩《公约》总部继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京都

议定书》所有缔约方签署。  

第  12 条  

批   准  

本协定须经批准、核准和接受。批准、核准和接受的文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第  13 条  

加   入  

本协定应开放供《京都议定书》所有缔约方加入。加入文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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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生   效  

1.  本议定书应在第十份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的文书交存之日后第三十天

起生效。  

2.  对于在第十份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的文书交存之后批准、核准、接受

或加入本协定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本议定书应自其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

的文书交存之日后第三十天起生效。  

第  15 条  

暂时适用  

打算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本议定书的《公约》缔约方，可随时通知保存人

它将在一段不超过两年的时期内，暂时适用本议定书。  

第  16 条  

退   出  

1.  任一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退出本协定。此种退出应自保存

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效，除非通知中述明更后日期。  

2.  退出绝不影响一缔约方在本协定之外依国际法必须履行的本协定所载之任

何义务的责任。  

第  17 条  

保存人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协定的保存人。  



FCCC/KP/CMP/2009/3 
page 10 

第  18 条  

保   留  

对本协定不得作任何保留。  

第  19 条  

作准文本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下列全权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从 X(日期)到 Y(日期)在波恩开放供签署，本协定正本一份，用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  

附  件 A 

1.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  

2.  遵约委员会  

3.  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  

4.  适应基金董事会  

5.  《京都议定书》第八条之下设立的专家审评组  

6.  以上第 1 至 4 行所列实体设立的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或小组  

--  --  --  --  -- 


